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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迈科技（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与宁波瑞峰签订《股票减持事宜的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 诚迈科技（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诚迈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2019

年 9 月 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宁波瑞峰签订<股票减持事宜的协议>的议案》。该议案还将

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宁波瑞峰财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简称“宁波瑞峰”）在未预

先披露减持计划的情况下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行

为违反了其在公司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》中的承诺。

由于未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相关收益计算方式，经双方采取多种方式测算并协商

后，董事会同意宁波瑞峰以 277 万元人民币作为其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票所得支

付给公司，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后，与宁波瑞峰签订《股

票减持事宜的协议》。 

一、协议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追溯原因： 

宁波瑞峰作为持有诚迈科技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的股东,在2017年1月诚

迈科技上市时，于诚迈科技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》及

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》中承诺： 

“对于本企业/公司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，本企业/公司将严格遵守

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发行人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，在限售期内，不出售

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（本次发行时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）。 

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，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，本企业/公司可进行

减持：（1）上述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，如有锁定延长期，



则顺延；（2）如发生本企业/公司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，本企业/公司已

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。 

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，本企业/公司将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、

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，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时

的发行价格，且在限售期届满后两年内合计减持不超过本企业/公司持有公司首

次公开发行时股份总数的 100%。本企业/公司保证减持时遵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

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并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予以公告。         

如本企业/公司违反上述承诺，本企业/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

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；如果本企业/公司因未

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，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。” 

截至 2018 年 3 月 22日，宁波瑞峰持有诚迈科技股份 3,076,920 股，占诚迈

科技股份总数的 3.85%。宁波瑞峰于 2018 年 3月 23 日至 4月 11 日期间，在未

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诚迈科技予以公告的情况下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

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诚迈科技股份 667,920 股，占诚迈科技股份总数的 0.83%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宁波瑞峰上述减持行为，违反了前述承诺。宁波瑞峰因违反承诺减持事宜获

得的收入应归诚迈科技所有。 

（二）协议内容： 

1、收益测算 

由于未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宁波瑞峰相关收益计算方法，双方采取多种方式

测算宁波瑞峰因违反承诺减持事宜获得的收益： 

计算方式一： 

2018 年 7 月 11 日收盘后诚迈科技发布宁波瑞峰拟减持诚迈科技股票的公

告，当日收盘价为 32.25 元，其后的第四个交易日（2018 年 7月 17 日）收盘价

为 31.25 元。对照该等数据，可假定宁波瑞峰事前发布拟减持股票的公告后，对

公司股价的影响程度为(1-31.25/32.25)。参照该等影响程度，宁波瑞峰本次违

反承诺，未提前三个交易日发布减持公告，以 52.27 元均价减持 66.8 万股诚迈

科技股票应上交诚迈科技收益的计算方式为 52.27*（ 1-31.25/32.25）

*667920=108 万元。 

计算方式二： 



宁波瑞峰在违反承诺减持事件发生后，于 2018 年 4月 12 日开始主动选择随

后三个月未再减持公司股票，因此计算方式一的股价数据选取了 2018 年 7月 11

日宁波瑞峰公告拟减持股票时的数据。为使计算方式更全面，双方另选取了日期

更接近但主体不同的情况，即 2018 年 4月 12 日公司股东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

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国和”）发布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公告

后公司股价走势情况作参考。 

2018 年 4月 12 日收盘后，公司发布上海国和拟减持诚迈科技股票的公告，

当日诚迈科技收盘价为 48.53 元，其后的第四个交易日（2018 年 4月 18 日）收

盘价为 42.34 元。对照该等数据，可假定宁波瑞峰事前发布拟减持股票的公告后，

对股价的影响程度为(1-42.34/48.53)。参照该等影响程度，宁波瑞峰本次违反

承诺，未提前三个交易日发布减持公告，以 52.27 元均价减持 66.8 万股诚迈科

技股票应上交诚迈科技收益的计算方式为 52.27*（1-42.34/48.53）*667920=445

万元。 

综合考虑上述两种测算方式，以及宁波瑞峰违反承诺无主观故意性及在公司

上市前为公司发展所作贡献，双方一致同意，对于本次违反减持承诺事宜，宁波

瑞峰所得收益的计算方式为(108+445)/2=277 万元。 

二、支付方式： 

协议签订后，宁波瑞峰应在一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 100 万元（大写：壹佰

万圆整）至诚迈科技银行账户（账户名称：诚迈科技（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，开

户行：招行南京城西支行，账号：125903558910201）；余款人民币 177 万元（大

写：壹佰柒拾柒万圆整）应于 30日内付清。 

支付完成相关款项后，诚迈科技不再根据宁波瑞峰的减持承诺向其主张款项

支付义务，亦不再就宁波瑞峰违反承诺减持事宜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等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拟与宁波瑞峰签订《股票减持事宜的协议》有助于推动宁波瑞峰违反承

诺减持事宜的解决，有助于消除违反承诺减持事宜的不利影响，维护了公司及全

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该议案还将提交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

1、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公司与宁波瑞峰拟签订的《股票减持事宜的协议》 文本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诚迈科技（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9 月 30 日 


